
东河区二次管网探测服务项目 

具体技术要求 

一、概述 

在原有资料数据的基础上，通过现场对雨水、污水管道的长度、水量、走

向、混接状况等资料进行收集、分析、对比研究，结合市政管网排水系统自身

的特点，对市政管网排水系统雨污水管道混接展开调查与研究。 

二、项目范围 

项目测区位于包头市东河区（具体范围可由甲方现场再确认），预计雨污

管道总长约 300公里，按实际排查数据为准。 

三、工作内容 

对辖区所有小区、企事业单位内部进行排水管网排查及混接调查等工作。

手段主要结合现有管线图，以实地调查、管道潜望镜（QV）检测混接点管道为

主，辅以其他手段，查明堵塞、淤积管道的分布情况。并出具《排水管道雨污

混接调查报告》。 

四、技术要求 

1、排水管网探测基本要求 

1) 探测各小区从建筑物排水出户立管起至接入市政雨、污水管止的全

部排水管网，包括地下排水管线和相关构筑物的位置、尺寸、走向、管材、

坐标、管径、管内底标高等；在数据库及图面上标注接驳处位置及市政管网

雨污水属性（雨、污水管道属性的确定：以管道最初的设计使用功能为原则

确定其属性，凡有大量雨篦子接入的管道均定性为雨水管道，否则为污水管

道。）。 

2) 探测各建筑排水立管、排出管（入户管）的位置、管径、标高等（立

管仅于平面图上标示位置及编号）。 

3) 探测现状雨、污水管的混流（混接）情况。 

4) 对探测点进行编号，探测结果绘制成表格，同时形成电子版排水现

状管网图。 

5) 按照要求形成成果图、成果表、最终形成报告。 



2、精度要求 

（1）明显管线点量测埋深中误差： 明显点量测限差为±5cm。  

（2）隐蔽管线点的探查精度：平面位置限差 δts：0.10h；埋深限差 δth：

0.15h。 （式中 h 为排水管线的中心埋深，单位为厘米，当 h<100 厘米时，以

100 厘米代入限差公式计算）。 

（3）排水管线点的测量精度： 排水管线点的测量精度：平面位置中误差

(ms)不得超过±5cm(相对于邻近控制点)，高程测量中误差(mh)不得超过±3cm(相

对于邻近控制点)。  

3、管线数据库质量要求 

管线数据库建立后，应确保管线点号、混接点编号在全区的唯一性；同时，

数据库结构在原有数据库的基础上，与包头市原有地理信息系统数据库兼容。  

管线数据库应满足完整性、正确性、一致性等要求，并应通过管线信息管

理系统的质量模块检查。  

4、排水管道错接、混接排查技术要求  

（1）混接点位置探查的对象为调查范围内的雨污水管道及附属设施。强

排系统，调查至泵站的前一个井；自排系统，调查至进河道的前一个井。  

（2）混接点位置探查前，应在技术方案的基础上，对资料进一步分析，

重点针对预判存在混接现象区域的情况，选择混接调查手段，并分析该调查手

段的有效性，必要时进行试验。  

（3）混接点位置探查，宜采用实地开井调查和仪器探查相结合的方法，

查明混接位置与混接情况，填写混接点调查表，作为下一步调查的依据。  

（4）探查所采用的管道潜望镜设备应符合相关规程的要求。  

5、数据成果录入技术要求  

本项目成果要符合 CH/T1037—2015《管线信息系统建设技术规范》、

CH/T1036—2015《管线要素分类代码与符号表达》、CH/T6002 —2015《管线测

绘技术规程》、CH/T1033—2014《管线测量成果质量检验技术规程》、CJJ 181-2012

《城镇排水管道检测与评估技术规程》等国家、行业标准的要求，符合管线信

息系统建设的基本要求和管线信息编码、管线数据分层、管线数据结构设计、

管线数据库建立、信息系统设计及安全保密等要求，确保数据能够与包头市其

他智慧城市系统应用互联互通。 



五、技术标准及规范 

(1)《城市地下管线探测技术规程》（CJJ61-2017）；  

(2)《测绘成果质量检查与验收》（GB/T24356-2009）；  

(3)《数字测绘成果质量检查与验收》（GB/T18316-2008）；  

(4)《城市工程地球物理探测标准》（CJJ/T7-2017）；  

(5)《城市测量规范》（CJJ/T8-2011）； 

(6)《卫星定位城市测量技术规范》(CJJ/T-73-2010)；  

(7)《管线测量成果质量检验技术规程》（CH/T 1033-2014）；  

(8)《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GB18918－2002)； 

(9)其他技术文件。 

六、工期要求 

服务期：90 日历天。 

七、提交成果资料内容 

（1）排水管网排查图； 

（2）混接点分布图，清晰标明问题位置； 

（3）混接点的照片和视频。 

 


